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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１

、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

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３

、本预案所述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别提示

１

、公司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

份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购买。

三环股份置出资产的净资产预估值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置入资产的预估值合计为

１

，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均以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

本次预案中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预估值均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尚不确定。

三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定价基准日（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５．７７

元

／

股，具

体发行数量将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２

、本次交易前，三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获得公司股份，为公司的潜在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将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３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未完成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 在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及

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及其它相关事项。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

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４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已经分别就其为《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提供信息做出如下承诺：“本承诺人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承诺人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５

、湖北能源的整体盈利能力良好，但其部分子公司、参股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存在亏损情况，主要因房地产项目在建

尚未销售结转收入以及火电企业受金融危机、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较大导致。

６

、湖北能源主要的水力发电机组均位于清江流域。 清江流域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因

此，清江流域来水量的不确定性及季节性波动将对湖北能源的发电量与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２００７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

务数据显示，湖北能源上半年经营业绩占全年业绩的比重较大，提请投资者注意湖北能源业绩的季节波动性，并仔细阅读本

预案中湖北能源以半年度为单位的业绩数据。

７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按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本次交易依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核

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交易涉及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的要约收

购义务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能否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

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８

、除了上条所述风险外，本次交易面临的主要风险还包括：政策风险、电力业务经营风险、房地产业务风险、财务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等。

公司在此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七章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三环股份、上市公

司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三环集团 指 三环集团公司

湖北能源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 指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

清江公司 指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清能置业 指 湖北能源集团清能置业有限公司

鄂州发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

葛店发电 指 湖北省能源集团葛店发电有限公司

房县水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洞坪水电 指 湖北宣恩洞坪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银隆电业 指 湖北省谷城银隆电业有限公司

锁金山电业 指 湖北锁金山电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芭蕉河水电 指 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九宫山风电 指 湖北省九宫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长源电力 指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核电 指 湖北核电有限公司

咸宁核电 指 咸宁核电有限公司

湖北煤投 指 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汉新发电 指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长源一发 指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 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润保险 指 北京长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清江物业 指 湖北清江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清江咨询 指 湖北清江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清能水电 指 湖北清能有限责任公司

柳树坪发电 指 巴东柳树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天地 指 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江置业 指 湖北清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麒麟 指 北京麒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麒麟 指 北京金麒麟置业有限公司

宜昌清能置业 指 宜昌清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正邦 指 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金江岛 指 深圳市金江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葛店顺鑫 指 湖北葛店开发区顺鑫有限责任公司

燕子桥水电 指 湖北芭蕉河（集团）鹤峰县燕子桥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晋城蓝焰 指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晋中南铁路 指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然气 指 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鄂东天然气 指 湖北能源集团鄂东天然气有限公司

齐岳山风电 指 湖北能源集团齐岳山风电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指

公司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 长江电

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换，置入

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的行为

预案、本预案 指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

置出资产 指

三环股份拟通过本次交易置出的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其范

围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置入资产 指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１００％

的股

份

标的资产 指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

置换差额 指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高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重组框架协议》 指

《三环股份、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三环集团关于三环

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确定三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价格的日期， 即三环股份董事会审议本

次重组预案相关事项决议公告日

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Ｂｅｉ Ｔｒｉ－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三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９

日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舒健

注册资本：

２８５

，

３８７

，

６９５

元

经营范围：内燃机进排气门、气门座圈、汽车前桥及汽车配件制造销售；汽车改装；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与维修；商品车

接送服务；汽车货运；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材、汽车（不含小轿车）、轮胎、化工商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家用电

器、日用百货的批零兼营、商品信息服务、文体用品、副食饮料、家具及工艺品、针织纺织品、皮革的生产与销售、房地产开发

与咨询、餐饮娱乐、计算机网络开发与应用等。

二、设立及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

三环股份是经湖北省体改委鄂改［

１９９３

］

５

号文批准，由原湖北省机械工业材料设备公司（现“三环集团”）作为独家发起

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９

日，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设立时公司总股本

９

，

１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经湖北省体改委批准，公司向原湖北省机械工业材料设备公司增扩法人股

３

，

７６８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到

１２

，

８６８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５７

号和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５８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通过深交所以上网定价发

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社会公众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３８

元，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７

，

８６８

万股。

（二）历次股权变动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

１７

，

８６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增资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９

，

６５４．８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１９９９

年末总股本

１９

，

６５４．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２

股。 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３

，

５８５．７６

万股。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３

，

５８５．７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１

股。 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

，

９４４．３３６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２

年末总股本

２５

，

９４４．３３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８

，

５３８．７６９５

万股。

（三）股权分置改革

三环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作为实施股权分置改

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对价股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上市交易，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３

股

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三环集团在股改中承诺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自上述承诺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４

元。 因三环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即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税前），三环集团上述承诺的出

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３．９５

元。

（四）目前的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３

，

６３４

，

１３７ ３２．８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９１

，

５０９

，

２３９ ３２．０６

其中：三环集团

９１

，

５０９

，

２３９ ３２．０６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１２４

，

８９８ ０．７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０１２

，

４７２ ０．７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２

，

４２６ ０．０４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１

，

７５３

，

５５８ ６７．１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５

，

３８７

，

６９５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数

（股）

三环集团 国有法人

９２

，

０８３

，

５３１ ３２．２７ ９１

，

５０９

，

２３９

东风汽车公司 国有法人

４

，

２８９

，

６２９ １．５０ ０

美尔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９８８

，

８２８ ０．７０ ０

十堰市财务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０

麻城市地方投资（控股）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８ ０

袁建良 境内自然人

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０

刘少林 境内自然人

８５０

，

４４７ ０．３０ ０

何厚 境内自然人

７７５

，

８０１ ０．２７ ０

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７９

，

１６０ ０．１７ ４７９

，

１６０

洪亮 境内自然人

４４２

，

１８８ ０．１５ 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股改承诺均已到期。 目

前，三环集团及部分限售流通股股东尚未办理限售流通股解禁手续。

（五）公司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三环集团，公司自设立以来控股权未发生变化。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专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锻压机床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业务，主要产品为专用汽车、汽车前轴、车桥系列、汽车转向节、汽车塑料部件、汽车方向机及锻压机床系列。 近三年公司

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２００６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４７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

０３７．１９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０７

元，主营业务分行

业情况如下：

行业

主营业务收

入（万元）

主营业务成

本（万元）

主营业务利

润率（

％

）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增减

（

％

）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增减

（

％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增减

（

％

）

专用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１６０

，

７７６．８４ １３９

，

６５９．６９ １３．１３ ８．６６ ７．５２ ０．９２

锻压机床

９

，

４０８．４４ ８

，

９９８．７８ ４．３６ ６．５５ ９．５８ －２．６５

２００７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２７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５１９．７９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主营业务分行

业情况如下：

行业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

专用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２４８

，

０３０．７３ ２２４

，

６４５．２９ ９．４３ ５１．８７ ６０．８５ －５．０６

锻压机床

２５

，

８６２．４４ ２１

，

３２０．４８ １７．５６ １７４．８９ １３６．９３ １３．２１

２００８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３８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１１５．６９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１１

元，主营业务分行

业情况如下：

行业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

专用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３６５

，

８３９．６５ ３３０

，

８８８．５２ ９．５５ ２７．５４ ２９．５３ －１．３９

锻压机床

３７

，

９１５．２７ ２９

，

５５１．６１ ２２．０６ ４６．６０ ３８．６１ ４．５０

四、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与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

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４７２

，

９０８．０９ ４０９

，

６４８．４５ ３４０

，

０３２．８４ ２５０

，

８４８．７２

总负债（万元）

３５２

，

７４４．８４ ２９１

，

８９８．６５ ２２０

，

０３５．６７ １４３

，

３４５．６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８８

，

７２１．９１ ８９

，

３０６．９５ １０２

，

５９５．９９ ９０

，

３３６．６７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２５７

，

６２０．６７ ３７６

，

０９６．７１ ２９９

，

４６４．７８ １７０

，

１８５．２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４

，

４７８．５５ ６

，

７４０．２２ ８

，

１３９．６５ ２

，

１９８．１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２

，

３３１．１８ ３

，

１１５．６９ ３

，

５１９．７９ ２

，

０３７．１９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产权控制关系

三环集团持有三环股份

３２．２７％

的股份，为三环股份的控股股东，是湖北省国资委的全资企业，因此湖北省国资委为三环

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介绍

１

、控股股东介绍

企业名称：三环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舒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５８１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２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９４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６１７７５６４４５０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机械、电子的制造和销售；汽车（含小轿车）、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成套设备、仪器仪表、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轻工材料（不含民爆物品）、建筑材料、木材、煤炭、重油、通讯器材、计算机及配套设备、日用百货

贸易；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房地产开发；宾馆、旅游开发服务及其培训服务；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

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以及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并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等。

２

、实际控制人介绍

实际控制人介绍请详见本预案“第二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湖北省国资委”。

第二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包括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的基本情

况如下：

一、湖北省国资委

湖北省国资委系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湖北省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其主要职责为根据湖北

省政府授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所监管国有企

业的改革和重组；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推进所监管国有企业

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参与指导所监管企业直接融资工作；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三环股份的控股股东三环集团为湖北省国资委的全资企业，因此，湖北省国资委为三环股份的实际

控制人。

二、长江电力

（一）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法定代表人：李永安

注册资本：

９

，

４１２

，

０８５

，

４５７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３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５０１７１０９３０４０５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与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二）历史沿革

长江电力是经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关于同意设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

２００２

］

７００

号）

批准，由中国三峡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五家发起人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长江电力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１３２

号）核准，长江电

力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３２

，

６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长江电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２７

，

９３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

股票在上证所挂牌交易。 首次发行后，长江电力总股本增加至

７８５

，

６００

万股。

长江电力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总股本由

７８５

，

６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８１８

，

６７３．７６

万股，所有股份均

为流通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认股权证的通知》（证监发字［

２００６

］

４

号）核准，长江电力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１．５

份的比例无偿派发认股权证，发行总额为

１

，

２２８

，

０１０

，

６４０

份，存续期为自认股权

证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５

月

２４

日，共计

１

，

２２５

，

３４７

，

８５７

份“长电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长江电力总股本

增加至

９

，

４１２

，

０８５

，

４５７

股。

（三）产权控制关系图

（四）业务发展状况

长江电力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水力发电业务。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江电力拥有葛洲坝电

站及三峡工程已投产的

８

台发电机组，机组装机容量为

８３７．７

万千瓦。同时，长江电力受中国三峡总公司的委托，统一管理三

峡工程已建成投产的其他发电机组。 近年来，长江电力主营业务发展稳定，经营成果显著。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长江电力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长江电力最近三年一期

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６

，

０６９

，

０７８．２２ ５

，

７７３

，

９４３．２５ ６

，

４３１

，

４０８．３３ ４

，

７６３

，

５８８．５０

总负债（万元）

２

，

２０１

，

７２１．１４ ２

，

０１７

，

２３４．４０ ２

，

３０６

，

０８５．２７ １

，

８７１

，

４０４．６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３

，

８６７

，

３５７．０８ ３

，

７５６

，

７０８．８６ ４

，

１２５

，

３２３．０６ ２

，

８９２

，

１８３．８４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３３１

，

４８８．５４ ８８０

，

７０９．２５ ８７３

，

５３９．１７ ７０４

，

９１５．６２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４９

，

７９９．３３ ５１８

，

４９８．９９ ７５９

，

２８５．７０ ５３７

，

９３５．２４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１９６

，

２８１．８２ ３９３

，

０３７．３２ ５３７

，

２４８．２９ ３６１

，

５２３．５６

（六）主要下属企业

长江电力主要对外投资的企业有

１０

家，其中：全资企业

１

家，为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公司；直接参股企业

７

家，包括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鸿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诚信财务有限公司；间接参股企业

２

家，包括大冶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三、国电集团

（一）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

—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经营范围：与电力相关的煤炭能源投资；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

产、销售；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电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进出

口业务；房屋出租。

（二）历史沿革

国电集团组建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２

］

５

号）、《国家计委

关于国家电力公司发电资产重组划分方案的批复》（计基础［

２００２

］

２７０４

号）的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３

］

１８

号）、《关于印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章程〉的通知》（国经贸

电力［

２００３

］

１７３

号）的要求，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五大全国性发电企业集团之一，是经国务院同

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企业。

（三）产权控制关系图

（四）业务发展状况

国电集团是我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在全国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电源点，员工人数

１１

万余人。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国电集团资产总额达

３

，

８１１．２

亿元，可控装机容量为

７

，

４９０．１６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６

，

６８７．７５

万千瓦，占

８９．

２９％

，水电装机容量

４７１．３４

万千瓦，占

６．２９％

，风电装机容量

３２５．６７

万千瓦，占

４．３５％

，其他机组

５．４

万千瓦，占

０．０７％

。

（五）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国电集团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告的的简要财务数据（合并数）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３８

，

０７２

，

３５７．８４ ３０

，

７８１

，

００９．９７ ２４

，

６３２

，

１５３．７１ １９

，

２９２

，

６４７．７１

总负债（万元）

３３

，

２３４

，

１０８．４２ ２６

，

２４３

，

１８４．１４ １９

，

８９３

，

８９１．０７ １５

，

３６４

，

０９２．８９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１

，

３６７

，

４８４．２９ １

，

４７０

，

９３６．５４ １

，

９２３

，

５８６．５５ １

，

６２９

，

６７２．９７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５

，

４６９

，

３４９．１１ ９

，

４５０

，

７４４．７１ ７

，

３７５

，

４０５．０９ ６

，

００１

，

９３１．８５

利润总额（万元）

５

，

２７７．４７ －７０９

，

７３３．８２ ４７６

，

８８３．９８ ４２０

，

６１３．３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１９７

，

８０５．３５ －５８０

，

０６１．２７ ９４

，

２５５．８５ ９２

，

２８０．９１

（六）国电集团的主要下属企业

国电集团拥有

３０

个二级单位，一百多家全资、内部核算、控股基层企业；拥有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长源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国内

Ａ

股上市公司。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国家政策鼓励国有企业重组上市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０６

］

９７

号），明确

指出应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积极支持资产或主营业务资产优良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

（二）湖北省国资委积极推动省属企业整合

２００９

年初，湖北省政府提出，实施“龙头企业培养工程”，以九大板块为重点，以各板块优势企业为龙头，全面整合省属企

业，培育一批销售过

１００

亿元、利润过

１０

亿元的大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湖北省国资委发出了《关于做好省属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工作确保企业稳定的通知》（鄂国资改组［

２００９

］

２２７

号），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目标是为了加快发展，促进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要按照“主业相同、产业相近、行业相

关”的原则进行资源整合，集中力量发展主业、突出主业、做强主业，努力使国有资本集中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价值链的高

端部位，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三环集团主业发展需要进行产业整合

以借助三环集团市场平台、资金平台、技术研发平台和管理平台等资源优势，做强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为目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湖北省国资委将襄轴集团

９５％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三环集团，至此，三环集团同时拥有以汽车轴承生产为主业的

襄阳轴承和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锻压机床生产为主业的三环股份两家上市公司。 为了减少内部管理环节，加强汽车各

产业间的配合，实现良好的产业协同效应，三环集团需要对下属企业进行产业整合。

（四）湖北能源整体上市是湖北省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

湖北能源是湖北省属控股最大的电力能源企业，电力投资涉及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可控装机容量

５５５．１２

万千瓦（含

在建可控装机容量为

１３１．９３

万千瓦）， 湖北能源生产的电力主要在湖北省境内消纳。 湖北省每年的电力需求增速均超过

１１％

，因而湖北能源的发展对湖北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

湖北省国资委目前正按照“资产集中、资本集聚、资源集约、资金集成”的要求，积极推进能源、有色金属等九大板块建

设，其中能源板块以湖北能源为依托，通过实施“合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整体上市”三步走战略，积极整合全省地方能源

资源，有序开发水电，适度发展火电，探索发展风电，积极推进核电，深入研究生物质能源，形成湖北省地方能源的综合产销

基地，跻身全国省级能源集团第一梯队。

通过本次交易，实现湖北能源整体上市，符合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国有企业战略整合的精神，符合湖北省委、省政府积极

推进能源板块建设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通过本次交易，实现湖北省能源龙头企业整体上市，并以湖北能源为依托，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的作用，进一

步做大做强湖北省能源产业，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２

、通过本次交易，迅速扩大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盈利能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有效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３

、通过本次交易，将三环股份的汽车零部件资产置出给三环集团，将实现三环集团内部产业整合，更好的发挥产业协同

效应。

第四章 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公司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 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

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购买。

二、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资产置换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如下：

１

、交易对方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对方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２

、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其范围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３

、置入资产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１００％

的股份。

４

、置换差额处理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５

、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均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

６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三环股份拟置出的全部资产及三环集团拟承

接的三环股份全部负债所产生的任何价值或金额变化均由三环集团享有和承担，该等安排将不会对置出资产的定价产生任

何其他影响；置入资产的损益由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享有或承担。

（二）置出资产处置与权益调整

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将按其持有湖北能源的股份比例换得的置出资产份额让渡给湖北省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将其享

有的资产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１．１５４

亿元的湖北能源权益按长江电力、 国电集团持有湖北能源的股份比例支付给长江电力

与国电集团，其中，向长江电力支付评估价值

９８

，

１０４

，

１１９

元的湖北能源权益，向国电集团支付评估价值

１７

，

２９５

，

８８１

元的湖

北能源权益。 湖北省国资委同意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接收，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负债由

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承接。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以经资产置换与权益调整后各自享有的湖北能源权益认购。

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发行价格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由于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法计算发行价格为

５．７７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５

、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公司购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

确定。

６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股。 在该上限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终发

行数量。

７

、锁定期安排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国电集团以持续拥有

权益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湖北能源的股份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以持续拥有权益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的湖北能源的股份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８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９

、决议的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三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将获得公司股份，为公司的潜在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将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四、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已取得湖北省国资委预审核同意，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

１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按照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２

、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

３

、本次交易依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核批准；

４

、三环股份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５

、本次交易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６

、本次交易涉及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的要约收购义务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五、本次交易中权益调整的确定依据和审批程序

１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协定，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同意将其换得的三环股份置出资产份额让渡给湖北省国资委，同时

湖北省国资委同意将其享有的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１．１５４

亿元的湖北能源权益按长江电力、 国电集团持有湖北能源的股份

比例支付给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其中，向长江电力支付评估价值

９８

，

１０４

，

１１９

元的湖北能源权益，向国电集团支付评估价

值

１７

，

２９５

，

８８１

元的湖北能源权益。

因此，湖北省国资委向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转让（支付）合计

１．１５４

亿元的湖北能源权益之事项，是湖北能源三家股东充

分协商一致的结果，体现了交易各方的利益诉求。

２

、上述权益调整是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能源为湖北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控股

公司，湖北省国资委将拥有的部分湖北能源的权益支付给其他两家股东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后，仍然为湖北能源第一大股

东并拥有对湖北能源的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北省国资委亦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根据国

有产权转让管理相关规定，在本次重组过程中，湖北省国资委可以决定上述权益转让事宜。 目前，湖北省国资委已就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了预审核意见，原则同意本次重组。 但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依法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的正式批准。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协定，本次交易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为协议明确规定的生效条件之一。

另外，根据《重组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各方履行各自的内部决策程序并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

准。

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概况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负债情况（母公司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

１３７

，

３８４．８２

非流动资产

９１

，

０３０．５８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７９

，

６５４．５８

固定资产

７

，

２９０．４６

在建工程

３

，

８３３．０４

无形资产

２５２．５０

资产总计

２２８

，

４１５．４０

流动负债

１４４

，

１６８．５６

非流动负债

４

，

５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４８

，

６６８．５６

股东权益

７９

，

７４６．８４

（二）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包括以下九家企业：湖北三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

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０％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８０％

）、武汉飞亚汽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７５％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７４．６７％

）、湖北三环汉阳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７０％

）、湖北三环锻

压设备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５１％

）、马勒三环气门驱动（湖北）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４０％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０．２５％

）。

上述企业除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尚未取得马勒三环气门驱动（湖北）有限公司其

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三）置出资产的权属状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置出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

争议，除尚未取得马勒三环气门驱动（湖北）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外，公司置出资产的转移不存在其

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公司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与三环集团在《重组框架协议》中协定：“在三环股

份下属公司股权置出过程中，如该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三环股份向其他股东转让该公司股权所获得的对价仍

为置出资产的一部分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接收。 ”

（四）未明确同意转移的负债的处理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三环股份尚未取得全部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三环股份将与相关债权人就债务转移事

项进行沟通，能否取得全部债权人的同意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及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与三环集团在《重组框架

协议》中协定：“如三环股份在交割日前尚未就某项债务的转让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导致相关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就属于置

出资产中的债务向三环股份主张债权的， 三环集团应在接到三环股份的书面通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将该债务项下的款项划

付至三环股份指定的账户。 ”

（五）置出资产预估值和盈利能力说明

１

、置出资产预估值情况

本次公司置出资产的净资产预估值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置出资产进

行评估，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置出资产预估值的估计方法为资产基础法，三环股份本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账面净资产为

７．９９

亿，净资产预估值

９．６０

亿元，增值

１．６１

亿元，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预估增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比例

％

账面价值 预估价值 增值率

％

增减值

１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

公司

７４．６７ １３

，

３０６．０７ １６

，

９７３．８５ ２７．５６ ３

，

６６７．７８

２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

公司

８０．００ ５

，

８６７．５３ １２

，

３２９．５４ １１０．１３ ６

，

４６２．０１

３

湖北三环汉阳特种

汽车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５７．２２ －６．３９ －１

，

３４２．７８

４

湖北三环锻压设备

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６

，

２２０．５６ ６

，

８０２．３３ ９．３５ ５８１．７７

５

湖北三环方向机有

限公司

９０．００ １２

，

９７６．０２ １６

，

６４７．８０ ２８．３０ ３

，

６７１．７８

６

湖北三环专用汽车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

，

９５４．７０ ３

，

８００．１９ －３．９１ －１５４．５１

７

武汉飞亚汽车工程

塑料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１０

，

７２５．８３ １３

，

８００．００ ２８．６６ ３

，

０７４．１７

８

马勒三环气门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０ ５

，

４９３．８２ ５

，

６７６．０５ ３．３２ １８２．２３

上述长期股权投资预估增减值原因如下：

（

１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预估增值主要是房屋、土地预估增值及近几年经营净利润留存所致，其中房屋面积

１０５６０３．

４１

平方米，账面价值

２５７２．８６

万元， 预估值

２８６６．７９

万元，增值

２９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１．４２％

；土地面积

１４１１９２．７０

平方米，取得

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土地性质：工业用地，土地位置：谷城；账面原值

１５３２．３９

万元， 预估值

１７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５．９６％

。

（

２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预估增值

６

，

４６２．０１

万元，主要是近几年经营净利润留存及机器设备预估增值，其中机器设

备账面价值

６８０９．２１

万元，预估价值

８１０３．２４

万元，增值额

１２９４．０３

万元，增值率

１９％

。

（

３

）湖北三环汉阳特种汽车有限公司：预估减值主要是近几年经营亏损所致。

（

４

）湖北三环锻压设备有限公司：预估增值

５８１．７７

万元，主要是无形资产预估增值，其中土地面积

９１３６０．４０

平方米， 取

得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土地性质：工业用地，土地位置：黄石；账面原值

３

，

８８８．２５

万元，预估值

４３１８．２９

万元，增值

４３０．

０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１．０６％

。

（

５

）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主要是土地增值，土地面积

８７０９７．５２

平方米， 取得时间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土地性质：工业用地，土地位置：咸宁；账面原值

３２６．５６

万元，预估值

１４０６．３０

万元，增值额

１０７９．７４

万元，增值率

３３０．６４％

。

（

６

）湖北三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预估减值主要是近几年经营亏损所致。

（

７

）武汉飞亚汽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预估增值

３

，

０７４．１７

万元，主要是近几年经营净利润留存，且房屋增值所致，其中房

屋面积

１５４４８．６０

平方米，账面价值

１５９６．４３

万元，预估价值

２１７７．１４

万元，增值额

５８０．７１

万元，增值率

３６．３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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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环股份”）第六届十三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14

日下午

3

：

00

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3

日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12

人，现场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

2

人，董事万家嗣因公出差，委托董事丁周炎代为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认为公司已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关联董事舒健、袁宏亮、万家

嗣、谢家洲、丁周炎回避表决。

会议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进行了逐项表决， 同意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舒健、袁宏亮、万家嗣、谢家洲、丁周炎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交易概述：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

省国资委”）、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和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合计

100％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按其

各自的持有湖北能源股份的比例获得公司置出资产的相应份额； 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同意将换得的置出资产份额让渡给

湖北省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同意将其享有的资产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98,104,119

元与

17,295,881

元的湖北能源权益分别

支付给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湖北省国资委同意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接收，置出资产

中的全部负债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承接； 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经上述

权益调整后，由公司按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各自享有的湖北能源权益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

团合计发行不超过

180,000

万股股份购买。

（一）重大资产置换

1

、交易对方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对方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其范围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置入资产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100％

的股份。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置换差额处理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均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三环股份拟置出的全部资产及三环集团拟承

接的三环股份全部负债所产生的任何价值或金额变化均由三环集团享有或承担， 该等安排将不会对置出资产的定价产生

任何其他影响；置入资产的损益由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发行方式

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以经上述资产置换与权益调整后各自享有的湖北能源权益认购。

权益调整是指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同意将按其持有湖北能源的股份比例换得的置出资产份额让渡给湖北省国资委，

湖北省国资委同意将其享有的资产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1.154

亿元的湖北能源的权益支付给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其中，

向长江电力支付评估价值

98,104,119

元的湖北能源的权益，向国电集团支付评估价值

17,295,881

元的湖北能源的权益。 湖

北省国资委同意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接收， 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负债由三环集团或三

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承接。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即

5.77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公司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

估结果确定。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80,000

万股。 在该上限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终发

行数量。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锁定期安排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国电集团以持续拥有权益时

间不足

12

个月的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以持续拥有权益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资产认

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年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签署

<

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舒健、袁宏亮、万家嗣、谢家洲、丁周炎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所列的四项规定，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规定作

出了审慎判断，内容如下：

1

、标的资产涉及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

许可或批准文件。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按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本次交易依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核批

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交易涉及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的要约收购

义务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 已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

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2

、公司拟置入资产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100％

的股份，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

与国电集团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湖北能源也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

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北能源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资产完整，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土地、厂房、机

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

、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未来业绩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且有

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 湖北省国资委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湖北省国资委是代表湖北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

构，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三环集团与三环股份之间均不存在任何持续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舒健、袁宏亮、万家嗣、谢家洲、丁周炎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特定对象—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发行对象湖北省国资委、 长江电力触发要约收购业

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同意其免于以要约方式收

购本公司股份

,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 公司本次交易在湖北省国

资委、长江电力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后方可实施。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舒健、袁宏亮、万家嗣、谢家洲、丁周炎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

,

包括：

1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等；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

事宜；

3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协议和

文件；如国家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部门有相关要求，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4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5

、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本等相关公司章程条款

,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与非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事宜；

6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

7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在本次董事会前尚未完成审计、评估，相关盈利预测

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核，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 待相关资产的历史财务数据经审计、资产评估结果经确认

和盈利预测数据经审核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公告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 目标资产

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过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组报告公告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十八日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严格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所有相关材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此发表以下意见：

1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相关事宜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前，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审

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履行了法定程序。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监管规则，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

、本次公司股份发行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原则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朱新蓉 廖洪 程国平 尹光志

二

○○

九年九月十四日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〇九年九月


